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兼任計畫人員僱用申請暨異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GF-08 

項目名稱 兼任計畫人員僱用申請暨異動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兼任計畫人員(下稱受僱人)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規定，須於聘僱前

完成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 計畫主持人或約用單位承辦人進入「進用暨保費管理系統」-「經費用人

資料」於計畫下填寫基本資料及保費資料頁籤並產製僱用申請表、勞健保

業務申請表及契約書。 

三、 僱用申請表及勞健保業務申請表應列印紙本，由受僱人及計畫主持人或

約用單位主管簽名或核章，掃描電子檔以備辦理簽核流程。 

四、 計畫主持人或約用單位承辦人於「進用暨保費管理系統」上傳僱用申請表

及勞健保業務申請表並於保費資料頁籤送出簽核。 

五、 申請程序經會人事室、主計室審核(教學助理加會教務處)及約用單位主管

二層決行。 

六、通過後，人事室辦理相關勞健保加退保事宜，另計畫主持人或約用單位承

辦人應檢附簽核意見單併契約書送文書組用印，用印後送一份正本至人

事室留存。 

注意事項 

一、 進用受僱人為校外人士時，應先請受僱人至本校「勞健保基本資料登錄系

統」登錄資料並上傳身分證等相關附件，產製個資同意書簽章後交予計畫

主持人或約用單位承辦人。 

二、 僱用案應於僱用起始日七個工作天前(不含例假日)提出申請並列印相關

表單，並於前一日完成申請程序。 

三、 受僱人未滿二十歲者或僱用 30 日以上應簽訂契約書一式三份，另未滿

二十歲者，契約書須法定代理人簽章。 

四、 外籍人士應附工作許可證明、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五、 辦理經費異動、薪調及中途離職申請時，計畫主持人或約用單位承辦人於

「進用暨保費管理系統」上傳異動申請表，並於保費資料頁籤送出簽核。 

六、 僱用案被退件時，請於「校務系統」-「表單簽核系統」-「流程功能」-「追

蹤流程」中查看退件原因，修正後重新送件。 

法令依據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兼任計畫人員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使用表單 

一、 僱用申請表 

二、 勞健保業務申請表暨切結書 

三、 異動申請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兼任計畫人員僱用申請暨異動作業流程圖 

 

 

 

計畫主持人或約用單位承辦人 
至進用系統登錄(修改)僱用資料 

應檢附之電子附件： 
新僱：僱用申請表、勞健
保業務申請表（身分證正
反面）。 
異動申請：經費異動表或
勞健保業務申請表（申請
退保、薪調）。 

 
具下列身分者請分別增加
檢附相關文件： 
1.校外生：在學證明 
2.外籍人士：工作許可證
明、居留證(正反面)。 

3.身心障礙人士：身心障礙
手冊（正反面）。 

4.僱用 30 日以上或受僱人
未滿 20歲：契約書。 

計畫(共同)主持人、各
機關長官（首長、校長）
及各級主管長官（單位
主管、院長、系所主任）
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應迴避進用為
計畫之臨時或約用人員
（含專任助理、兼任助
理、臨時工等）。 

受僱人依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32條第一項及第三
項規定至本校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系統完成教育
訓練課程。 

完成兼任計畫人員申請暨異動程序 

契約書用印應檢附
之紙本附件： 
1.兼任計畫人員僱

用申請簽核意見
單。 
(參見操作說明
P.2列印表單) 

2.契約書正本一式
三份。 

列印僱用申請表及勞健保業務申請表 

(或異動申請表)簽名核章 

受僱人、計畫主持人或約用單位承辦人 

於進用系統上傳相關附件送出簽核 

計畫主持人或約用單位承辦人 

人事室、主計
室、教務處(註) 

審核 
 

辦理勞健保加、退保 
薪調或經費異動事宜 

人事室 

辦理契約書簽約事宜 

受僱人、計畫主持人 

或約用單位承辦人 

◆ 主計室審核要點： 
經費編列職稱、計薪方式
及僱用期間是否於計畫執
行期間內。 

◆ 人事室審核要點： 
1.人員類別：具學生身份
或本校職員、僑外生。 

2.整月出勤時數：是否達
健保投保要件或違反就
服法第 50條僑外生除寒
暑假外，單週工時以 20
小時為限之規定。 

3.僱用期間是否於起日前
一日完成申請程序。 

 
註：教學助理加會教務處。 

退件 
約用單位 

主管核決 

電話或 Email 通知用
人單位修改僱用資料 

退件 

會辦審核通過 同意決行 

依本校兼任計畫人員保障
處理要點第三點規定於僱
用起始日七個工作天前提
出申請。 

追蹤簽核狀態 

計畫主持人或 

約用單位承辦人 

 

契約書用印 

文書組 

契約書留存 

受僱人、計畫主持人或 

約用單位承辦人、人事室 

僱用 30日以上或 

受僱人未滿 20歲 

免簽訂
契約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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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計畫人員簽核流程追蹤暨審核端操作說明 

申請端： 

➢ 追蹤簽核流程：進入校務系統表單簽核系統查看僱案簽核進度。 

 

 

➢ 查看簽核意見、附件及列印簽核意見單(用印勞動契約之依據)： 

 

流程目前位置 

直接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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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書用印應檢附附件如下： 

1.兼任計畫人員僱用申請簽核意見單。 

2.僱用申請表(影本)。 

3.契約書正本一式三份，用印後受僱人、約用單位及人事室各執一份。  

附件僅可查看不可修改抽換 

僱用案被退回亦請至此查看退件原因。 

列印簽核意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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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撤案或取回修改附件(取回工作重辦)： 

(一)進入校務系統表單線上簽核系統-追蹤流程-取回重辦 

 

(二)追蹤流程-待辦事項(自行終止流程) 

 

(三)回到進用系統修改僱用資料後重新送簽核 

  

○1  

○2  

○3  

○4  

選取欲取回重辦僱案 

取回重辦 

○1  
○2  

○3  

○4  

選取僱案 

填寫取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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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端(二層決行)： 

➢ 單位主管審核(決行)： 

 

 

➢ 退回重辦：指定退回承辦 

 

 

➢ 授權二層主管代理決行或審核端代理人審核 

(一)進入校務系統表單線上簽核系統點選右上角圖標-進入個人資訊 

 

 

○1  

○2  

○3  填寫決行意見 

○1  ○2  

○3  

○4  

點選退回關卡 

輸入退回意見 

點選退回陳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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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欲設代理人的流程(兼任計畫人員僱用申請)、代理期間 

 

(三)選擇代理人 

 

(五)新增、編輯或刪除代理人 

 

 

選擇代理期間 


	兼任計畫人員僱用申請暨異動SOP程序說明表
	兼任計畫人員僱用申請暨異動SOP+操作手冊1209

